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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新聞稿 

               發稿日期：112 年 3 月 7 日 

 連 絡 人：莊佳瑋 主任檢察官 

 連絡電話：037-353410 分機 323 

 

本署與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新竹分署合辦 

「琉金歲月‧石來運轉」拍賣會 

    為辦理紅富海吸金案件扣案物變價拍賣償付被害人，本署特別委

託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新竹分署進行動產與不動產拍賣事宜，並於民國

112年3月7日上午九點半在本署舉行「琉金歲月‧石來運轉」拍賣會

，展示85項精品、名錶以及精美藝品，吸引許多民眾到場競標，氣氛

熱烈。全場85項拍賣品在此起彼落的競價中均順利拍定，總變價金額

達新臺幣450萬8400元，款項均作為未來償付被害人使用。 

    為了擴大民眾參與競價意願，此次特別邀請本署陳松吉檢察長與

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林慶宗署長分別擔任本日拍賣會第一項與最後一

項拍賣品的拍賣官。陳檢察長拍賣的品項是勞力士手錶，在激烈競價

後以76萬5千元拍定；林署長拍賣的品項為「財寶薈萃」石雕，買氣

不減地也以40萬元落搥拍定。本系列紅富海動產拍賣會結合地檢署與

行政執行署的專業，彼此相互分工，讓民眾買的開心，同時也從公益

角度讓被害人填補犯罪所生損害，在司法程序中達成多贏的效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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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陳松吉檢察長擔任首件品項拍賣官） 

 

（林慶宗署長擔任最後品項拍賣官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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